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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18】第 120 号 

 

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7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（以下简

称“净利润”）-9.71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3162.42%。请补充说明

以下事项： 

    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的毛利率、期间费用、资产减值损失、非经

常性损益等说明公司报告期内亏损幅度较大的原因。 

    （2）你公司扣非后净利润连续 6 年为负，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是否依赖于非经常性收益，是否

影响会计报表编制的持续经营基础以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具

体措施。 

2、根据年报披露，对于你公司 2015年出售凯雷电机股权的关联

交易事项，交易对手方珠海盈瑞应在 2018 年 6月 30 日前支付完毕剩

余股权转让款 45,268.74 万元。截止目前，你公司尚未披露相关款项

的归还情况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请说明珠海盈瑞偿还相关款项的支付能力及支付计划，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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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是否会造成控股股东占用你公司资金。 

（2）你公司 2015 年出售上述股权至今未收回相关款项，而你公

司 2015 年针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确认收益 4.74 亿元，请说明相关会

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，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3、你公司 2017 年度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4.26 亿元，其中计提固

定资产减值准备 1.56 亿元、坏账准备 1.36 亿元和存货跌价准备 1.2

亿元，较上年分别增长 152%、68%和 16393%。请详细说明你公司 2017

年度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大额计提相关资产减值的原因、计

算过程及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4、根据年报披露，你公司 2017 年度处置及报废了部分存货及固

定资产，并确认了管理费用-流动资产净损失 1.75亿元、资产处置收

益-2,145.63 万元、营业外支出-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1,528.58

万元，合计损失为 2.12 亿元，占 2017 年度利润总额的 22.40%。请

详细说明你公司 2017 年度经营情况是否出现重大变化，大额处置存

货及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、根据年报披露，你公司 LED行业 2017年营业收入 19.56亿元，

较上年同期下降 8.44%，LED 照明的销售量和生产量分别下降 36.35%

和 33.26%，主要因为公司出售德豪（香港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%

股权。请说明你公司 LED 行业营业收入与生产量、销售量下降幅度差

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6、根据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，

你公司与其他关联方怡迅（芜湖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、怡达（香港）光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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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有限公司和怡迅（珠海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大额资金往来期初余

额和本期发生额，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你公司与怡迅（芜湖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、怡达（香

港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怡迅（珠海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。 

（2）上述资金往来形成原因、支付期限，是否属于超期未付款项，

是否构成财务资助，如是，是否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。 

6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 2017 年度经营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存在重

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8.46 亿元、10.77

亿元、12.64亿元和10.16亿元，净利润分别为-8657.81万元、1941.64

万元、-3273.42 万元和-8.72亿元。请结合行业特征、成本费用归集

过程，并对比同行业公司的情况，说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季度波动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8、根据年报披露，LED 行业属于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

之一，你公司 2017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共计 2.05亿元，涉及

政府补助的应收款项余额为 1.25亿元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2017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目前是否已收到相关款项，

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依据，请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； 

（2）请说明目前 LED 行业产业政策、行业竞争格局及其对公司

未来发展的影响。 

9、根据年报披露，你公司 2017 年度研发投入 2.53 亿元，资本

化投入占比 52.52%，较上年同期显著下降 17.15 个百分点。请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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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 2017 年研发投入资本化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请会计师

发表专业意见。 

10、根据年报披露，你公司 2014 年收购雷士照明股权的关联交

易事项至今尚有 2,063,000 股未完成过户。请说明上述关联事项的进

展情况，相关股权尚未过户的原因及解决方案。 

11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有一起未决诉讼，该诉讼涉及吴长江名下

所持有你公司股份 13,000 万股及你公司子公司德豪香港所持有的雷

士照明股份 58,742.90万股，涉案赔偿金额为 580万元。请说明上述

诉讼的进展以及诉讼结果可能对你公司产生的影响。 

12、根据年报财务附注披露，你公司其他应付款项目 2017 年度

新增 2 亿元往来款，请详细说明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、支付对象以及

款项性质。 

13、截止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长期应收款余额为 7000.56 万元，较

年初大幅增加 85%，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模式、信用政策

等是否发生变化，以及长期应收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14、你公司第一大股东芜湖德豪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

292,356,8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,764,720,000 股的 16.57%，累计已

质押股份为 262,319,995 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9.73%。2018

年 1 月你公司因股票触及芜湖德豪投资所质押的公司部分股份的平

仓线申请停牌。 

（1）请逐笔说明截至目前芜湖德豪投资所持股份质押的具体情

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、质押期限、质押权人、融资金额、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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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、到期日（回购日）等事项。 

（2）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将你公司股份质押融资的主要用

途，目前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未来潜在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

措施。 

（3）除上述质押股份外，王冬雷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你公司股

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；如存在，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

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4）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、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采

取的内部控制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8 年 5月 23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8 年 5 月 16 日 

 

 

 


